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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於二零二六年六月一日舉行之股東週年大會之投票表決結果；及
(II)於二零二六年七月三十日派付末期股息每股普通股港幣0.50元

於股東週年大會上，載於股東週年大會通告之所有決議案均獲股東以投票表決方式通
過。

董事會欣然宣佈，每股普通股將派發港幣0.50元的末期股息。股息將由聯合郵寄給在
二零二六年六月二十二日本公司股東名冊上登記的股東。這些股東有權在二零二六年
七月三十日通過普通郵寄方式自行承擔風險接收末期股息。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六年四月二十八日之本公司通函（「通函」）連同股東週年大會
通告（「股東週年大會通告」）。除文義另有所指外，本公佈所用詞彙與通函所界定者具有
相同涵義。

(I) 於二零二六年六月一日舉行之股東週年大會之投票表決結果

吉利汽車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於二零二六年六月
一日舉行之本公司股東週年大會（「股東週年大會」）上，載於股東週年大會通告之所
有決議案已獲本公司股東（「股東」）根據上市規則第13.39(4)條指定的方式透過投票表
決方式批准。本公司之香港股份過戶登記處聯合證券登記有限公司（「聯合」）獲委任
為股東週年大會之點票監察員。

於股東週年大會日期，本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為10,847,392,097股（包括63,212,000股
庫存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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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包括庫存股份，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並有權出席股東週年大會及於會上就所有決
議案投贊成或反對票的股份總數為10,784,180,097股。

並無股東須根據上市規則於股東週年大會上放棄其對決議案進行投票。此外，並無
股份僅賦予其持有人權力出席股東週年大會但僅可投票反對任何決議案。

於股東週年大會當日，桂生悅先生已親身出席股東週年大會；李書福先生、李東輝
先生、淦家閱先生、高劼女士、俞麗萍女士、朱寒松先生及曾瀞漪女士已透過電子
方式出席股東週年大會；而毛鑒明先生因其他公務安排未能出席股東週年大會。

載於股東週年大會通告內之決議案的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普通決議案
票數(%)

贊成 反對

1. 省覽及考慮截至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之董事會報告書、經審核財務報表及核數師報告
書。

7,115,011,525
(99.91%)

6,127,656
(0.09%)

由於該決議案獲超過50%票數贊成，故該決議案已正式通過為普通決議案。

2. 宣派截至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末期
股息。

7,121,139,176
(100.00%)

5
(0.00%)

由於該決議案獲超過50%票數贊成，故該決議案已正式通過為普通決議案。

3. 重選李書福先生為執行董事。 6,896,621,955
(96.85%)

224,517,226
(3.15%)

由於該決議案獲超過50%票數贊成，故該決議案已正式通過為普通決議案。

4. 重選李東輝先生為執行董事。 6,736,763,100
(94.60%)

384,376,081
(5.40%)

由於該決議案獲超過50%票數贊成，故該決議案已正式通過為普通決議案。

5. 重選桂生悅先生為執行董事。 7,013,769,900
(98.49%)

107,369,281
(1.51%)

由於該決議案獲超過50%票數贊成，故該決議案已正式通過為普通決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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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決議案
票數(%)

贊成 反對

6. 授權本公司董事會釐定董事之薪酬。 7,097,798,278
(99.68%)

23,095,460
(0.32%)

由於該決議案獲超過50%票數贊成，故該決議案已正式通過為普通決議案。

7. 續聘致同（香港）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為本公司之
核數師及授權本公司董事會釐定其薪酬。

7,006,172,154
(98.39%)

114,967,027
(1.61%)

由於該決議案獲超過50%票數贊成，故該決議案已正式通過為普通決議案。

8. 授予董事一般授權以購回本公司股份。 7,117,583,381
(99.95%)

3,552,800
(0.05%)

由於該決議案獲超過50%票數贊成，故該決議案已正式通過為普通決議案。

9. 授予董事一般授權以發行、配發及以其他方式處理
本公司股份（包括庫存股份，惟須遵守上市規則）。

6,999,826,593
(98.30%)

121,309,588
(1.70%)

由於該決議案獲超過50%票數贊成，故該決議案已正式通過為普通決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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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決議案
票數(%)

贊成 反對

10. 批准建議修訂（「建議修訂」）本公司現行第二份經修
訂及重列組織章程大綱及細則（「現行組織章程大綱
及細則」），採納本公司第三份經修訂及重列組織章
程大綱及細則（「新組織章程大綱及細則」），以取代
及摒除現行組織章程大綱及細則，即時生效，以及
授權任何董事或本公司高級職員或本公司註冊辦事
處供應商進行一切必要事宜，以使建議修訂及採納
新組織章程大綱及細則生效，包括但不限於於香港
及開曼群島公司註冊處進行必要備案。

6,956,809,226
(97.69%)

164,326,955
(2.31%)

由於該決議案獲超過75%票數贊成，故該決議案已正式通過為特別決議案。

(II) 於二零二六年七月三十日派付末期股息每股普通股港幣0.50元

董事會欣然宣佈，每股普通股將派發港幣0.50元的末期股息。股息將由聯合郵寄給
在二零二六年六月二十二日本公司股東名冊上登記的股東。這些股東有權在二零二
六年七月三十日通過普通郵寄方式自行承擔風險接收末期股息。

承董事會命
吉利汽車控股有限公司

公司秘書
張頌仁

香港，二零二六年六月一日

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李書福先生（主席）、李東輝先生（副主席）、桂生悅先
生（行政總裁）、淦家閱先生及毛鑒明先生；而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高劼女士、俞麗
萍女士、朱寒松先生及曾瀞漪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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